（1）《关于制（修）订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2020年）
校属各部门、单位：
为推动“双一流”建设内涵发展，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结合学校研究生教育实际，就研究生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面向国家能源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按照学校确立的“重教学、强科研、科教融合”的发展理念，瞄准“石油石化学科领域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立足学科特色，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以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统筹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为着力点，借鉴国内外一流学科的成功经验，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更加突出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教育，更加突出研究方法和科学思维养成，更加突出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更加突出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训练，更加突出国际视野和竞争能力塑造，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高水平人才培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着力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度社会责任感、精深专业素养、强烈创新创业意识、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各学科应进行科学系统论证，秉承“高水平、国际化”理念，大胆吸收、借鉴国内外一流学科先进的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培养过程。
（二）坚持科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强化分类培养。进一步明确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实施分类培养。立足学科发展定位，坚持科教融合，更加注重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素养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坚持服务产业发展需要，深化产学研协同，更加注重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推进本博（研）一体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各学科专业应一体化设计本、硕、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各阶段培养目标，统筹安排本科、硕士、博士不同教育层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与各培养环节，避免重复或简单的延伸，本科阶段课程重在奠定学科专业基础，硕士阶段课程重在强化学科专业特色，博士阶段课程重在为开展创新研究提供支撑。
（四）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强优拓新。立足学科特色，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极拓展新兴学科方向，开展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加强跨学科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五）共享教育教学资源，推进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智能化。合理引入、整合校外优质资源。着力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大力推进课内外融合的教学平台建设，建设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精品课程。加强沟通协调，优化管理体系，推进跨学院、跨学科资源共享。
（六）坚持全过程质量保障。强化培养全过程的监控与评估，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专业实践、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培养环节的过程管理，推进配套资源建设与质量保障。
三、培养方案制定内容
培养方案是所在学科进行人才培养的根本依据，原则上应按照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制定，包括学科简介（专业学位类别<方向>）、培养目标、培养方向、培养方式、学制与学习年限、学分设置要求、课程体系、必修环节、毕业和学位论文水平要求、其他等基本内容。
（一）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简介
应顺序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信息：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内涵、授权资格及发展历程简介；师资队伍及各种教学、科研和对外合作平台；学科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优势或特色方向、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等。此部分内容可参考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简介，高度凝练，字数控制在800-1000。
（二）培养目标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各学位授权点根据自身实际与特点，确定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并围绕培养目标，在品德素质、知识结构、基本能力等方面制定更为明确、详细的基本要求，充分彰显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学风，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学风，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敏锐的创新思维，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掌握所从事行业(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行业(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的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相关工程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等能力，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三）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的设置要体现学科发展前沿，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实现科学研究优势和人才培养特色相结合，具备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保持连续性。鼓励在学科交叉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适当增减培养方向。每个培养方向应有学术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须有专属性课程的支撑、充足研究经费和资源的保障。
（四）培养方式
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等环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术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导师个别指导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校企联合培养，采取校企导师组联合指导方式。鼓励学院（研究院）根据学科特点，与国外一流大学或科研院所合作，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方式，实行国内外联合培养。
（五）学制与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制按专业分为两年或三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学制为四年，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为五年。学制为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无休学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三年，有休学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学制为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无休学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有休学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为五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阶段在校学习年限为三至五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六年。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为四至六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七年。
（六）学分设置要求
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可结合自身特点和教学资源，在学校规定的学分设置范围内确定各类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最低学分要求和课程配置。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总学分数≥25学分（总学分建议不超过30学分）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总学分数≥10学分
直博研究生总学分数≥35学分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总学分数≥32学分（总学分建议不超过36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26学分，必修环节不少于6学分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总学分数≥10学分
非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课程学分要求须按最新各类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制订的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执行。
（七）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计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坚持顶层设计、系统规划，注重完整性、前沿性、层次性、交叉性、连续性。课程学习重在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加强学术研究方法训练及研究生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突出获取知识、前沿跟踪、学术交流、学术（技术）创新等能力的培养。
1.课程类别：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核心课、选修课和补修课四大类。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类课程、外语类课程、论文写作课程，其中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还包括工程伦理课。核心课为支撑本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和培养学生基本学术能力的核心课程。选修课包括学科专业选修课、素质提升课（研究方法课、创新创业及管理、文化修养和职业伦理等）、专业技术课程、职业资格认证或培训课程和学科前沿专题课。补修课是跨一级学科的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2-4门本学科的主干课程，补修课程不记学分但计入研究生成绩单。
2.课程设置要求：应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丰富课程类别，注重研究方法类、实验实践类、前沿讲座类、跨学科类、全英文教学、技术发展前沿类等课程的设置。全英文授课或部分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均应纳入学科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中。所有招收或拟招收国际留学研究生的学科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必须明确留学生的课程设置和各培养环节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应积极开设与职业发展相关及与职业资格认证紧密衔接的课程。
3.课程学分及学时：课程学时数指课堂授课时间，不包括研究生查资料、阅读文献、课后作业等课外自学时间。计算方法原则上1学分=16学时。为保证课程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课程的设置坚持总量适度控制、进出有序的动态调整原则。
4.课程教学大纲：培养方案中确定的课程，应编写或修订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应包括课程基本信息、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参考书目或文献等，教学大纲应中英文对照。
（八）实践环节
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方向>）可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色，选择设置以下环节，或自主增设其它环节，并说明增设环节的定位和培养要求，一般每个环节不超过1学分。
1.学术讲座（1学分）：重在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力培养，研究生应熟悉本学科的重要学术理论和前沿性成果，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并较为熟练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要求研究生参与一定数量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二是要求研究生主讲一定数量的学术讲座。学术讲座应贯穿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各学科结合自身特点对学术讲座的参与形式、考核办法等做出具体规定。
2.经典文献阅读（1学分）：遴选学科领域一定数量经典文献著作，作为研究生的必读文献，奠定研究生扎实的学科基础。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阅读，以撰写读书报告或公开答辩的形式考核。鼓励人文社科类学科设置此环节。
3.社会实践（1学分）：社会实践分社会调研、志愿服务、教学实践等形式，旨在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实践时间不少于3周。教学实践以协助教师讲授一门完整课程为依托，主要协助授课教师教学资料准备、课堂教学辅助、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习题课等，但不得代替授课教师授课、试卷批改、监考等。教学实践可作为全日制非定向、且无一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环节。
相关学科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具体办法。鼓励人文社科类学科设置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环节作为硕士研究生必修环节。
[bookmark: _Toc387388105][bookmark: _Toc514320512][bookmark: _Toc417714215]4.专业实践：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应贯穿整个培养过程。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的时长、目标、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加强专业实践过程管理，提升专业实践环节的内涵和质量。专业实践应按照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意见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总结报告并参与专业实践考核，通过考核者，计6学分。
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结合所承担的企业大型或重大工程项目开展专业实践，进行系统性工程能力训练，培养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专业实践期满，需撰写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由导师组进行审阅并打分评价，通过考核者，计1学分。
（九）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综合考察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潜质的重要手段，宗旨是为了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之前，通过综合考察研究生的知识技能、科研能力和研究进展情况，督促认真开展学习和研究，帮助研究生及时完成学业任务，同时对不适宜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时进行分流管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自2020级起全部实行中期考核制度。其他研究生是否实行中期考核，由学院（研究院）根据学科专业特征，制定具体办法。
（十）毕业和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对照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制定科学、合理、量化的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包括课程学分、培养过程环节、学位论文、科研成果等方面的要求，并形成能支撑培养目标和学位标准的配套措施。学位论文重在对学术学位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全面训练；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十一）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在此约定。
四、组织与管理程序
（一）制（修）订周期
每六年由学校统一安排全面制（修）订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应对前期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及时将优秀的经验制度化，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提升方案及采取配套措施，作为新一轮培养方案制（修）订的依据。
（二）制（修）订程序及要求
培养方案的全面制（修）订由各学院（研究院）统一协调，按一级学科制（修）订，同时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专业，要同步制（修）订硕士、博士、直博生的培养方案。需在前期进行充分调研（调研国内外高水平大学3所以上）、专家论证、公开公示、意见征求基础上，经研究生院形式审查、学院（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并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期间如需进行微调，经研究生院格式审查、学院（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通过后，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报研究生院备案后实施，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三）培养方案共建共享
对于在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共享一套培养方案，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由学位授权点日常管理所属学院（研究院）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参与。
五、其它
各学位授权点根据本指导意见制定培养方案。如个别学科因自身特点无法适用本办法，可由所属学科提出适用自身的标准，经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学校审批。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学校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有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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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制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2013年）
为了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我校发展战略的需要，满足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快速发展对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学校决定继续按一级学科口径制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方案制订修订的基本要求
（一）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教育部颁发的《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教研办[1998]1号）、《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2009]23号）、《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等文件规定为依据，充分反映国家和企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二）紧密结合学校发展战略，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围绕研究生素质拓展、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等基本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研讨。坚持因材施教原则，体现学以致用精神，强化培养方案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性，进一步规范和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 
（三）具有一级学科授权的学科专业，原则上按一级学科制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目前尚没有一级学科授权的学科专业调研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单位的培养方案，尽可能按一级学科的要求参考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
（四）同时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要同步制订修订硕士、博士及直博生的培养方案，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明确不同层次的培养要求。
二、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
研究生培养方案应包括学科概况、培养目标、培养方向、学习年限、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及分流、实践要求和其他9个方面。
（一）学科概况
应顺序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信息：学科内涵、授权资格及发展历程简介；师资队伍及各种教学、科研和对外合作平台；学科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优势或特色方向、以及未来支持发展的方向等；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如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省部级以上优秀研究生论文等。此部分内容应参考学科简介，高度凝练，字数控制在800-1200。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应根据国家对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制订。从综合素质、知识、能力这3个方面进行描述。
（三）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的设置要科学、规范、宽窄适度、相对稳定，既要考虑普遍性，又要考虑特色和优势，争取引领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对于有相对稳定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按一级学科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时其培养方向个数一般不超过二级学科数的1.5倍，最多不能超过2倍；对于无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按一级学科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时其培养方向个数一般不超过3个，最多不能超过4个。培养方向应按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优势或特色方向、培育或未来支撑发展方向等设置。培养方向应尽可能用已有二级学科名称或被广泛采用的培养方向，自定义培养方向要充分考虑能否发展成该一级学科新的二级科学为前提。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要与学科的发展方向相一致。每个培养方向的内涵要进行概述。
（四）学习年限
理工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学习年限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学习年限为2年，最长不超过4年。
普博生的标准学习年限为3年，最长不超过6年。
硕士1年后或2年后选拔为硕博连读生的研究生标准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不超过7年。硕士3年后选拔为硕博连读生的研究生标准学习年限为6年，最长不超过8年。
直博生的标准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不超过7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总学分数（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的学分）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30学分≤理工类各专业总学分数≤36学分；
34学分≤人文社科类各专业总学分数≤40学分。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32学分≤理工类各专业总学分数≤38学分；
36学分≤人文社科类各专业总学分数≤42学分。
博士研究生：
16学分≤理工类各专业普博生及硕博连读生博士阶段总学分数≤22学分；
40学分≤理工类各专业直博生总学分数≤46学分；
18学分≤人文社科类各专业普博生及硕博连读生博士阶段总学分数≤24学分；
44学分≤人文社科类各专业直博生总学分数≤50学分。
2.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从知识结构体系的角度出发，符合现代科技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特征，体现学以致用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反映学科前沿或先进技术及管理、开阔学生视野、满足研究或应用的需要。按一级学科构建的课程体系应与国内该专业有国家重点学科的知名院校课程体系有较强的可比性。
研究生学位课程体系由必修课、必修环节、选修课、补修课四部分组成。
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前沿课和学科平台课。
公共必修课为思想政治课和第一外国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分别负责相应公共必修课的改革。其中思想政治课应注重与实践相结合，按一定比例分配讲课学时和实践学时，教学方式要与不同类型研究生的整个培养过程和培养目标相适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课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作用。第一外国语必修课调整为2学分，32学时。满足一定英语水平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必修的英语课，免修的条件及相应的成绩记载标准见附件1。
学科前沿课为一级学科范围内的跨二级学科或跨一级学科的前沿研究进展课，旨在开拓学生研究视野，了解学科最新的研究动向。
学科平台课应尽可能按一级学科口径设置，旨在体现本学科特征，注重学生一级学科范围内的通用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培养。学科平台课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如数理化类课程、专业核心课和实践特征鲜明的技能课。数理化类课程主要由理学院负责，通过调研其他学院（研究院）的需求，确保为各层次各类各专业的研究生至少开出4-6门高水平的专业基础课程，每门课32或48学时。为确保按一级学科口径培养研究生，专业核心课原则上应至少覆盖本一级学科专业一半以上的研究方向。所有理工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开实验课，最少1学分，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必开工程实践课或专业案例课，最少2学分。
所有必修课的教学大纲应由学科组全体成员或相应的课程教学团队共同讨论制订，由学院（研究院）学位分委会讨论通过。所有必修课的考核方式为考试，成绩由考试、平时作业、论文报告等综合评定。
必修环节主要是文献综述及开题报告，记1学分。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还包括企业实习报告，计4学分。各学院（研究院）应根据各自学科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色及需求在学校统一约定的基础上制订具体的企业实习大纲（另单独行文），包括实习的目的、具体内容、基本要求、实习报告的撰写格式、实习的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等。
选修课是提供给研究生选修的培养特定研究方向专门知识或能力、拓宽知识面、开拓视野、支撑学科交叉研究或协同研究、体育锻炼等需求的课程，全校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列入各学科的选修课范围。选修课要体现学科特色和水平，注重与专业的必修课，尤其是学科平台课的层进关系，避免设置低水平、缺乏特色和受益面很窄的选修课。选修课应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课程内容的更新。每门选修课的学分数一般不应超过2学分。鼓励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理学院和体育教学部开出高水平的公共选修课，选课人数达到额定开班要求即开。体育课作为选修课暂不记学分。选修课的考核方式可以选择考试也可以选择考查，但均要有明确的成绩评定依据和标准。
补修课是指少数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未修过而必须补修的课程，对跨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来说，需要补修该专业的本科生课程，对跨学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来说，需要补修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或本科生课程，每个专业提供的补修本科生课程门数至少3门，最多8门。补修课不记学分，但有科目和成绩要求，学习及考核应与正常修课的学生完全相同，补修课记入研究生成绩单，应补修而未补修或者补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研究生选修补修课一般为2-4门，具体由导师确定。
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样表见附件2。
3.课程学分与课程学时数
课程学时数指课堂授课时间，不包括研究生查资料、阅读文献、课后作业等课外自学时间。计算方法原则上1学分=16学时。
4.课程教学大纲
培养方案中确定的课程，应编写或修订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应包括课程名称、教学目标、先修课程、课程内容、教学要求、主讲教师、课程学时、学分、考核方式、参考书目或文献等，教学大纲中英文对照各一份。
5.课程设置其他注意事项
（1）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精心设置教学内容，有机衔接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避免教学内容冗余重复和因人设课，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各学科专业在讨论培养方案时应给出“专业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图”，以服务培养目标为根本，明确课程间的纵向关系（本硕博课程）和横向关系（方案中的所有课程间），必要时可设置小学分（<2）课。
（2）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鼓励高水平教师合讲一门课，但具体分工一定要在教学日历中明确。
（3）鼓励改革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缩短课内教学学时，加大课外自学学时和作业工作量。鼓励采用外文原版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加大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参考资料阅读量。课堂教学由灌输式为主向研讨式为主转变，讲课内容由面面俱到向重点难点精讲转变，考核方式由单一考试向综合考核转变。
（4）同一专业的硕士生培养方案、博士生培养方案和直博生的培养方案要同步修订，以便研究生在该专业各阶段进入或分流时培养方案的衔接通畅。
（5）所有研究生的课都可供各类各层次研究生选修，但考核要求应相同。
（6）所有必修课程必须全部开出。
（7）同一门研究生课程也可按难易程度或面向研究生对象的不同依次设置为课程（I）、课程（II）甚至课程（III），在教学大纲中明确学分和学时、选课对象、教学内容和考核等不同要求，以更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8）鼓励教师开高水平但选修面窄的研究方向课。
（9）选课人数不足10人的研究生课程（仅限选修课，不含必修课），研究生院将不予统一安排，是否安排以及如何安排和计算工作量均由开课单位制订具体的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 必要时研究生院可协助安排教室。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工作应包括开题报告、论文评阅和答辩等环节。以下时间均指全职论文工作时间。
理工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12个月（含开题前文献调研2个月，下同）；人文社科类学术型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8个月。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12个月；其它类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6个月。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于18个月。
各学科必须明确研究生文献调研的范围和查阅文献数量、质量的要求。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根据学习年限的不同一般应在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内完成。
对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各专业应在《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分类别）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等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和学校的统一指导原则下，明确各专业具体的学位论文标准，如选题范围、论文研究时间、双导师分工及论文答辩等具体要求。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评审及答辩等环节的具体要求另行制订。
（七）中期考核及分流
各学科专业应积极探索各层次各类研究生的中期综合考核以及相应的淘汰机制，强化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标准。
（八）实践要求
对于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工作以外的其他实践安排，培养方案应作出明确的规定，给出具体的考核办法。如听讲座、担任助教助管、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作公开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交流或社会实践等。
实践教学是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除委托培养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大学本科毕业于相关专业且在相关行业工作一年以上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外，其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部分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不少于一年的专业实践训练或企业实习。其它专业学位可参照《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2009]23号的相关要求撰写实践基本要求。
（九）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在此约定。如本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要求、博士研究生国际化经历等。从2012级开始，我校博士研究生100%要求有国际化经历（包括出国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访学和联合培养等），确有困难或情况特殊者必须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由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决定是否批准。
三、培养方案的审批、执行和检查
（一）各学院应充分重视按一级学科口径进行培养方案的制订或修订工作，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逐步扎实推进。新的培养方案应先由培养办进行形式审查，再提交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或同行专家进行评议，修改后再由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再报研究生院审核，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后执行。
（二）对于在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由学科负责单位牵头，相关单位参与，共同讨论后制订或修订培养方案。如建立有一级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一级学科挂靠学院要召开一级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对有关方案、要求、标准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再提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三）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如需修改，必须履行与新制订培养方案相同的手续。
（四）研究生院将定期对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3）《本博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文件
中石大京研〔2020〕21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关于印发《本博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学校2020年第20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将《本博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20年9月23日
本博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面向国家能源重大需求，立足石油石化学科特色，坚持内涵发展，培养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恪守学术道德的拔尖创新人才，依据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教研〔2018〕5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博一体化培养是指选拔学术潜质优秀本科生，以培养学术学位博士（以下简称“博士”）为目标，贯通本科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章 培养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第三条 培养方案 系统设计各阶段有机衔接、分阶段实施的本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以下简称“培养方案”）。
（一）学分 本科阶段学分要求控制在165以内，研究生学习阶段需修满35学分。第4学年结束之前修读的研究生课程可认定为本科阶段的选修课。
（二）课程体系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经验，以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引，针对入选本博一体化的优秀学生，按照“本科阶段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基础素质与能力，研究生阶段注重专业素质、培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构建模块化、递进式本博一体化课程体系。梳理课程内容，理顺课程关系，确定核心课程，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知识能力实现矩阵，制定本博一张课表，实现课程之间有机衔接，将人才培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教学环节。
第四条 培养计划 导师为入选本博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学生制定一个以博士为培养目标的一体化培养计划，确定课程修读方案和科学研究计划。
第五条 教学改革 制定本博一体化培养课程建设计划，合理设计课程教学方式，推进案例式、研讨式、项目式等授课方式改革；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进实施小班授课,加强课程过程考核，提高课程学习的挑战性；实施精品教材战略，遴选优秀教材，编写出版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教材。
第三章培育与选拔
第六条 培育 学院制定本博一体化培育方案，明确选拔标准和培育目标，并依据学校下达的指标和学生综合测评成绩，选拔本科二年级优秀学生，开展本博一体化培育。以一对一形式配备导师，吸引、支持学生进入实验室，参加科学研究，培养科学研究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
第七条 选拔 本科三年级末，各学院制定本博一体化培养选拔标准，成立以博士生导师为主要成员的科研潜力考核小组，通过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对本博一体化培育的学生做出公正、全面的考核和科研潜力评价。达到选拔标准并满足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基本条件者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复核。复核通过后，由学校统一公布进入本博一体化培养学生名单。放弃本博一体化培养资格的学生，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资格自动取消。未进入本博一体化培养的学生，继续按所在本科专业培养。
培育期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选拔：
（一）违法、违纪；
（二）核心课程有补考记录；
（三）科研潜力考核小组认定为不合格的。
第八条 导师 各学院（研究院）推荐的导师应是经验丰富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或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博导。入选学生依据“双向选择”原则选择导师。每位导师一年最多只能招收一名本博一体化培养学生，在读原则不超过两个，不计入博士研究生招生数和在校研究生数，学生助研津贴按学校相关规定缴纳。
第四章 学籍与学位
第九条 学籍管理 入选本博一体化培养的学生，四年级按本科学籍管理；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按直博士生进行学籍管理，并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中石大京研〔2020〕8号）进行中期考核。
第十条 学位要求 学位申请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要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要满足相关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标准，并具备成为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的潜力。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一条 设立专项经费，为本博一体化培养提供经费保障。正式进入本博一体化培养的学生，本科四年级参照当年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发放助研奖学金（除国家奖学金、李四光优秀学生奖学金、孙越崎奖学金外，与其它奖学金不可兼得）；本科毕业至博士研究生入学过渡期间的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
第十二条 完善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互选、互认机制，实现本博一体化资源共建共享。
第十三条 学院（研究院）应制定本博一体化培养的配套政策，吸引优秀生源，激励优秀教师积极投入人才培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开展本硕一体化培养参照本办法执行。本科四年级参照当年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标准发放助研奖学金。
第十五条 工程博士的本硕博、本博一体化培养参照执行。
第十六条 本方案经2020年第20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博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试行）》（2018京研34）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方案由研究生院和教务处负责解释。

（4）《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文件
中石大京学位〔2021〕8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关于印发各学院（研究院）博士生在学期间
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的通知

相关学院（研究院）及部门：
经学校第十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各学院（研究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2.石油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3.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4.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5.地球物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6.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7.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8.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9.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10.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11.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12.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21年7月9日


[bookmark: _Toc76458048][bookmark: _Toc83196467]（1）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71724536]一、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要求本人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领域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见附表）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同时满足以下成果之一:
[bookmark: _Hlk71732538]1．在JCR二区及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2.0的本领域高水平期刊（英文版）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被收录；
2. 在JCR三区及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1.0的本领域高水平期刊（英文版）发表2篇学术论文并被收录；
3. 在SCI收录期刊上（英文版）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并被收录；
[bookmark: _Hlk71726351]4.获得1项本领域发明专利转化，且单项专利转化金额不低于20万元；
[bookmark: _Hlk71725345]5.获得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其中：国家科技奖励个人有证书，我校为完成单位之一；教育部科技奖励一等奖个人排名前15，二等奖个人排名前10，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资源部科技奖励一等奖个人排名前10，二等奖个人排名前5，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各类行业协会科技奖励一等奖个人排名前7，二等奖个人排名前3，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
二、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或在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但发表的学术成果达不到第一项的要求，学生至少在本学科领域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发表1篇SCI或EI收录的学术论文的前提下，可提出毕业与学位申请，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创新成果及支撑材料进行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三、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次国际或全国性国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有导师署名，且做口头报告或展板交流），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可申请毕业。
四、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和学术会议文章需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为第一完成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有导师署名），期刊分区与影响因子以论文发表当年为准，学术成果应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相关性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认定。
[bookmark: _Hlk71728794]五、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其他未尽事宜由地球科学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表：本学科领域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名单
	序号
	期刊名称

	1 
	Acta GeologicaSinica（English edition） –地质学报（英文版）

	2 
	Acta OceanologicaSinica-海洋学报（英文版）

	3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大气科学进展

	4 
	China Ocean Engineering-中国海洋工程（英文版）

	5 
	Geoscience Frontiers-地学前缘（英文版）

	6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Vibration-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英文版）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Science &Technology-国际煤炭科学技术学报（英文版）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矿业科学技术学报（英文版）

	9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地球科学学刊（英文版）

	10 
	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气象学报（英文版）

	11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

	12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海洋与湖沼（英文版）

	13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古地理学报（英文版）

	14 
	Petroleum Science-石油科学（英文版）

	15 
	Science China:EarthSciences-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英文版）

	16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17 
	沉积学报

	18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19 
	大气科学

	20 
	地层学杂志

	21 
	地球化学

	22 
	地球科学

	23 
	地球科学进展

	24 
	地球物理学报

	25 
	地球学报

	26 
	地学前缘

	27 
	地震地质

	28 
	地震学报

	29 
	地质论评

	30 
	地质学报

	31 
	第四纪研究

	32 
	高原气象

	33 
	古地理学报

	34 
	古脊椎动物学报

	35 
	古生物学报

	36 
	海洋学报

	37 
	海洋与湖沼

	38 
	空间科学学报

	39 
	矿床地质

	40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41 
	煤炭科学技术

	42 
	煤炭学报

	43 
	气象学报

	44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45 
	石油勘探与开发

	46 
	石油学报

	47 
	石油学报（石油加工）

	48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49 
	天然气地球科学

	50 
	天然气工业

	51 
	岩石矿物学杂志

	52 
	岩石学报

	53 
	中国地质

	54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55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56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57 
	Acta Geochimica-地球化学学报（英文版）

	58 
	Applied Geophysics-应用地球物理（英文版）

	59 
	Earthquake Science-地震学报（英文版）

	60 
	科学通报

	61 
	石油实验地质

	62 
	中国海上油气

	63 
	地质科学

	64 
	地质力学学报

	65 
	石油科学通报

	66 
	测井技术

	67 
	高校地质学报

	68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69 
	吉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70 
	煤田地质与勘探

	71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72 
	现代地质

	73 
	中国环境科学

	74 
	环境科学学报

	75 
	环境科学

	76 
	环境科学研究

	77 
	环境化学

	78 
	国内主办的SCI与EI收录期刊的学术论文及其他双一流大学（学科）的高校学报论文


注：1.所有国内期刊论文不含增刊；
    2. 其他双一流大学（学科）的高校学报论文，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bookmark: _Toc76458049][bookmark: _Toc83196468]（2）石油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石油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下列条件，可申请博士学位。
一、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分A、B、C三类标准，各类标准适用的博士研究生见附表1。
（一）A标准：
1．在SPE J或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的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
2．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至少参加一次国内召开的SPE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二）B标准：
1．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收录（有收录证明）、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收录（有收录证明）、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1项本领域发明专利转化或获得3件本领域发明专利授权。
（3）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收录（有收录证明）、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1项（有获奖证书，我校为完成单位之一）或省部级二等（含）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项（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一等奖个人总排名前6，二等奖个人总排名第3）。
2．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至少参加一次国内召开的SPE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3. 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如发表的学术成果达不到第1项的要求，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创新成果及支撑材料进行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申请毕业与学位，但至少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发表1篇SCI或E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获得1项发明专利转化。
（三）C标准：
1．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或EI收录（有收录证明）、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或EI收录（有收录证明）且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1项本领域发明专利转化或获得3件本领域发明专利授权。
（3）在本领域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国内期刊是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期刊），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被SCI或EI收录（有收录证明）、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并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1项（有获奖证书，我校为完成单位之一）或省部级二等（含）以上科技成果奖励1项（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一等奖个人总排名前6，二等奖个人总排名第3）。
2．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至少参加一次国内召开的SPE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3. 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如发表的学术成果达不到第1项的要求，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创新成果及支撑材料进行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申请毕业与学位，但至少在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上（见附表）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发表1篇SCI或EI收录的学术论文，或获得1项发明专利转化。
二、其它说明
（一）上述所指论文均需见刊。
（二）电子期刊、OPEN期刊的论文，学生必须提供该期刊被JCR分区收录的证明，否则不能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
（三）本领域高水平期刊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界定，并且不得用专利和获奖成果代替。
三、本规定自202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石油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表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X年申请博士学位者适用标准
（X=3、4、5、6、7、8、9）
	
	3年
	4年
	5年
	6年
	7年
	8年
	9年

	普博生
	A
	AB
	ABC
	ABC
	ABC
	×
	×

	硕士1年后
硕博连读生
	×
	A
	AB
	ABC
	ABC
	ABC
	×

	硕士2年后
硕博连读生
	A
	AB
	ABC
	ABC
	ABC
	×
	×

	硕士3年后
硕博连读生
	A
	AB
	ABC
	ABC
	ABC
	×
	×

	直博生
	×
	×
	A
	AB
	ABC
	ABC
	ABC


附表2：中国大陆主办的高水平期刊名单：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29
	石油钻探技术

	2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
	30
	实验技术与管理

	3
	地球化学
	31
	实验力学

	4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
	32
	实验流体力学

	5
	地质科学
	33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中英文）

	6
	东北石油大学学报
	34
	特种油气藏

	7
	工程力学
	35
	天然气地球科学

	8
	工程热物理学报
	36
	天然气工业

	9
	固体力学学报
	37
	土木工程学报

	10
	机械工程学报（中英文）
	38
	物理化学学报

	11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39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12
	计算机应用
	40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13
	计算力学学报
	41
	系统仿真学报

	14
	计算物理
	42
	新疆石油地质

	15
	科学通报
	43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16
	力学进展
	44
	岩土工程学报

	17
	力学学报（中英文）
	45
	岩土力学

	18
	煤炭科学技术
	46
	应用力学学报

	19
	煤炭学报
	47
	应用数学和力学

	20
	煤田地质与勘探
	48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1
	摩擦学学报
	49
	油田化学

	22
	石油机械
	50
	振动工程学报

	23
	石油勘探与开发
	51
	中国海上油气

	24
	石油科学（Petroleum Science）
	52
	中国科学（月刊）

	25
	石油科学通报
	53
	中国矿业

	26
	石油实验地质
	54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7
	石油学报
	55
	钻采工艺

	28
	石油钻采工艺
	56
	钻井液与完井液

	其它所在一级学科、双一流高校学报论文


注：
1.所有国内期刊不含增刊
[bookmark: _Toc76458050][bookmark: _Toc83196469]2.其它所在一级学科、双一流高校学报论文，由石油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3）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经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对学术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与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密切相关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做出如下规定：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博士学位（若以下所选条件中已包含中国大陆主办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则视为已经满足基础条件）：
（1）取得A类创新性学术成果1项；
（2）取得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2项；
（3） 取得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1项和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2项；
（4）取得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4项。
（5）为鼓励博士生潜心从事基础性和原创性研究工作，支持导师通过安排多届博士生在某个前沿领域长期攻关力争取得突破性、颠覆性科研成果。若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尚未达到上述显性的学术成果条件，但是在该领域取得了导师和同行认可的阶段性高水平学术成果，且博士学位论文水平高，则在答辩之前必须外送5名专家盲审，盲审结果符合答辩要求的前提下，再经5名国内同行专家（正高职称、博导、在职）推荐，由导师和博士生提出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也可以申请博士学位。

A类创新性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1）在中科院JCR第一大区或第二大区TOP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和重点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指导目录见表1）；
表1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和重点期刊指导目录
	类别
	刊名
	主办单位
	主管单位

	领
军
期
刊
	工程
Engineering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中国工程院

	
	国家科学评论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科学通报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纳米研究
Nano Research
	清华大学
	教育部

	
	石油科学
Petroleum Science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教育部

	重
点
期
刊
	材料科学技术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Technology
	中国金属学会
	中国科协

	
	催化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部

	
	能源化学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3）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或省部级一等奖（有证书）；
4）授权发明专利获得实施许可、转让或转化应用（提供实施许可/转让合同或专利技术应用证明，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5）经省级以上科技部门组织鉴定，取得国内领先及以上水平的科技成果（提供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在署名学生中排名第1）。
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1）在中科院JCR第二大区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和高起点新刊发表学术论文（指导目录见表2）；
表2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和高起点新刊指导目录
	类别
	刊名
	主办单位
	主管单位

	梯
队
期
刊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吉林大学
	教育部

	
	高分子科学
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化工进展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化工学报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

	
	环境科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绿色能源与环境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科学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中国工程院

	
	中国化学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化学工程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化学快报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科学：材料科学
Science China (Materials)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化学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刊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高起点新刊
	绿色化学工程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碳能源
	温州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3）获得省部级二等奖（有证书）；
4）获得国际授权发明专利（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包括：
1）在SCI检索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在EI检索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有证书）；
5）获得授权中国发明专利（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其它说明
1.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081700）和自主设置能源环境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0817J4）。
2. 本文件中的JCR期刊分区执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3. 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4. 博士生所发表学术论文取在学期间最高分区。
5. 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0级及以前博士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76458051][bookmark: _Toc83196470]6. 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4）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一、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分A、B、C三类标准，各类标准适用的博士研究生见附表1。
（一）A标准
1.在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发表1篇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至少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二）B标准（满足其中之一）
1. 在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发表1篇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至少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2. 在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发表2篇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或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其中至少1篇为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至少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三）C标准（满足其中之一）
1. 在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发表1篇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或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至少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2. 在本学科领域SCI或EI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有收录证明）；发表1篇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或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至少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二、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或在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如发表的学术成果达不到基本要求的，学生至少在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发表1篇在本学科领域SCI或EI期刊的学术论文（有收录证明）前提下，可提出毕业与学位申请，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创新成果及支撑材料进行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三、其它说明
（一）上述所指论文均需见刊，不含Open Journal期刊论文。
（二）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期刊和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由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界定。
（三）上述所指论文学生应为唯一第一作者，指导老师为通讯作者。
四、适用学科专业和年级
适用学科专业：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储运）、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化工机械）
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四、本规定由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表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X年申请博士学位适用标准
（X=3、4、5、6、7及以上）
	类别
	3年
	4年
	5年
	6年
	7年及以上

	普博生
	A
	≥B
	≥C

	硕士1年后
硕博连读生
	×
	A
	≥B
	≥C

	硕士2年后
硕博连读生
	A
	≥B
	≥C

	直博生
	×
	×
	A
	≥B
	≥C


附表2：各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期刊、

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论文目录
（1）本学科领域认定的高水平期刊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储运）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hase Flow

	2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14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3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5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

	4
	Energy & Fuels
	1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5
	Rheologica Acta
	17
	Journal of Process Control

	6
	JOURNAL OF NON-NEWTONIAN FLUID MECHANICS
	18
	Measurement

	7
	Physics of Fluids
	19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8
	Langmuir
	20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9
	Journal of Rheology
	21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10
	SPE Journal
	22
	Ocean Engineering

	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AND PIPING
	23
	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

	12
	Journal of Energy Resources Technology-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24
	THIN-WALLED STRUCTURES


*注：认定的高水平期刊含中科院大类一区、二区期刊（图书馆认定）。对于学科新方向的三区专业期刊，可经学科讨论后认定。期刊分区以学生博士在读期间该期刊的最高分区为准。
机械工程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and Piping

	2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17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

	3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8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4
	Shock and Vibration
	19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5
	Mechan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1
	Journal of Pipeline Systems - Engineering and Practice

	7
	Friction
	22
	Ships and Offshore Structures

	8
	Wear
	23
	Measurement

	9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24
	Measure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10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C-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5
	Robotics and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11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M-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26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ribology

	12
	Ocean Engineering
	27
	Soft robotics

	13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8
	Electrochimica Acta

	14
	Journal of the Brazili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9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15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
	Materials & Design


注：认定的高水平期刊含中科院大类一区、二区期刊（图书馆认定）。对于学科新方向的三区专业期刊，可经学科讨论后认定。期刊分区以学生博士在读期间该期刊的最高分区为准。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化工机械）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6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s
	27
	Fuel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hase Flow
	28
	Combustion and flame

	4
	Corrosion Science
	29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

	5
	Advanced Powder Technology
	30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6
	AIChE Journal
	31
	Journal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7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32
	Journal of Supercritical Fluids

	8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3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

	9
	Powder Technology
	3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10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35
	AIAA Journal

	11
	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
	36
	ACS Nano

	12
	Journal of Fluids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37
	Carbon

	13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38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14
	Physics of Fluids
	39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5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16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41
	Physics Reports-A Review Section of Physics Letters

	17
	Energy & Fuels
	42
	Physical Review B

	18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 Design
	43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
	Applied physics letter
	44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

	20
	Electrochimica Acta
	45
	Physical Review Fluids

	21
	Journal of CO2 Utilization
	46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22
	Wear
	47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48
	Renewable Energy

	24
	Biomass & Bioenergy
	49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5
	Applied Energy
	50
	Energy


*注：认定的高水平期刊含中科院大类一区期刊（图书馆认定）。对于学科新方向的二区、三区专业期刊，可经学科讨论后认定。期刊分区以学生博士在读期间该期刊的最高分区为准。
（2）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期刊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储运）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石油学报
	5
	科学通报

	2
	化工学报
	6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学科版）

	3
	工程热物理学报
	7
	Petroleum Science

	4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月刊）
	8
	Journal of Pipel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学科相关被SCI或EI收录的国内期刊


机械工程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月刊）
	11
	内燃机学报

	2
	科学通报
	12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3
	机械工程学报（中文或英文版）
	13
	机器人

	4
	力学学报（中文或英文版）
	14
	海洋工程

	5
	石油学报
	15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学科版）

	6
	振动工程学报
	16
	固体力学学报

	7
	仪器仪表学报
	17
	Petroleum Science

	8
	摩擦学学报
	18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9
	焊接学报
	19
	自动化学报

	10
	振动工程学报
	20
	系统仿真学报

	本学科相关被SCI或EI收录的国内期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化工机械）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1
	中国科学
	14
	制冷学报

	2
	科学通报（中文版）/Science Bulletin（英文版）
	15
	Acta PhysicaSinica/物理学报

	3
	工程热物理学报
	16
	动力工程学报

	4
	化工学报（中文或英文版）
	17
	中国航空学报（英文版）

	5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18
	Chinese Physics C

	6
	机械工程学报（中文或英文版）
	19
	Chinese Physics B

	7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中文版）/Journal of hydrodynamics（英文版）
	20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8
	计算力学学报
	21
	系统仿真学报

	9
	应用数学和力学
	22
	燃料化学学报

	10
	石油学报（石油加工）
	23
	颗粒学报（Particuology）

	11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4
	航空动力学报

	12
	内燃机学报
	25
	太阳能学报

	13
	力学学报
	
	



（3）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特色学术期刊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储运）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1
	油气储运
	3
	油气田地面工程

	2
	天然气工业
	4
	石油科学通报

	本学科相关的北大核心期刊


机械工程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1
	石油机械
	5
	石油科学通报

	2
	石油矿场机械
	6
	中国海上油气

	3
	天然气工业
	7
	油气田地面工程

	4
	油气储运
	8
	海洋科学

	本学科相关的北大核心期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化工机械）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序号
	期刊中文名称

	1
	热科学与技术
	5
	流体机械

	2
	热能动力工程
	6
	燃烧科学与技术

	3
	石油炼制与化工
	7
	化工进展

	4
	炼油技术与工程
	8
	化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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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458052][bookmark: _Toc83196471]（5）地球物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一、地球物理学院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学术型博士学位。
1.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其中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期刊及以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且必须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国内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2．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其中在SCI期刊或EI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在JCR期刊分区表4区（含）以上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且必须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国内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 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和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导师和学生排名前两位），其中在SCI期刊或EI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且必须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的国内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4.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学位论文通过专家评审，并通过学院组织的专家鉴定，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对其发表学术论文可不作限制性要求。
二、附则
1.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本人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
2.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地球物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76458053][bookmark: _Toc83196472]（6）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下列条件，可申请博士学位。
一、基本要求
学术论文应针对学科前沿问题、行业共性“卡脖子”工程技术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支撑学位论文的创新点。基本要求分A、B、C三类标准，各类标准适用的博士研究生见附表1。
（一）A标准：
（1）在JCR期刊分区发表1区1篇或2区2篇学术论文（不含Open Journal期刊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二）B标准：
（1）在JCR期刊分区发表2区（含）以上或影响因子大于1.5（含）的本领域国外高水平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不含Open Journal期刊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三）C标准：
（1）在核心期刊或SCI或EI收录的本领域期刊上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发表在SCI收录的国内外期刊或E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并有收录证明；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至少在国外参加一次本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有会议论文。
二、其他说明
上述所指论文均需见刊，并被收录。
三、具有突出贡献的情况
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通过学院组织的专家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对其发表学术论文可不作限制性要求。新增重大贡献可不发表学术论文。
附表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X年申请博士学位者适用标准
（X=3、4、5、6、7、8、9）
	
	3年
	4年
	5年
	6年
	7年
	8年
	9年

	普博生
	A
	AB
	ABC
	ABC
	ABC
	×
	×

	硕士1年后硕博连读生
	×
	A
	AB
	ABC
	ABC
	ABC
	×

	硕士2年后硕博连读生
	A
	AB
	ABC
	ABC
	ABC
	×
	×

	硕士3年后
硕博连读生
	A
	AB
	ABC
	ABC
	ABC
	×
	×

	直博生
	×
	×
	A
	AB
	ABC
	ABC
	ABC



四、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76458054][bookmark: _Toc83196473]（7）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下列条件，可申请博士学位。
一、基本要求
（一）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
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3年（含）至4年（含）内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1区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6.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3.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2.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4年至5年（含）内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3.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年以后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EI收录的国内外期刊至少2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年（含）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1区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6.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3.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2.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年至6年（含）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3.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6年以后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EI收录的国内外期刊至少2篇。
（2）在本学科的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
二、具有突出贡献的情况
对学位论文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前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或技术推广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通过学院组织的专家论证，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对其发表学术论文可不作限制性要求。
三、其它说明
1.适用学科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同一成果不能重复计算。
3.各年限的条件可应用于以后年份，但不能逆向使用。
4.本规定自202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由新能源与材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2021级以前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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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458055][bookmark: _Toc83196474]（8）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在申请博士学位时，除满足学校博士学位授予的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的要求。
一、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适用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先进科学与工程计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学位博士生在全面完成博士阶段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学术成果以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发明专利等形式呈现，学术成果以积分制方式计分。博士生学术成果积分达到5分及以上，其中至少在国内的中英文SCI/EI收录期刊或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方可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积分的计算规则如下：
1. SCI收录期刊：JCR 1区或TOP计8分、JCR 2区计5.5分、JCR 3区计4分、JCR 4区计2.5分。JCR分区按照中科院JCR期刊分区标准。
[bookmark: _Hlk69996453]2. CCF（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期刊、会议：A类计8分、B类计5.5分、C类计3分。
3. 中文学报级期刊计2分，英文EI期刊计1.5分，中文EI期刊计1分，普通中文核心期刊计0.5分，发明专利授权计1分。
4. 实用新型专利不计分，科技奖励不计分。
关于学术成果积分的计算规则说明：
（1）检索依据期刊信息，对论文检索不作要求。CCF推荐会议C类论文积分只计1篇。计分不重复，就高计分。
（2）中文学报级期刊目录：中国科学E辑、自动化学报、控制与决策、控制理论与应用、计算机研究与发展、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通信学报、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电子学报、电子与信息学报、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仪器仪表学报、物理学报、地球物理学报、化工学报、高校化学工程学报、石油学报（不含石油加工版）、机械工程学报、中国电机工程学报。未列入的其它中文学报级期刊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3）CCF（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会议的论文指“Full paper”或“Regular paper”，不包括于会议上其他形式发表的论文如Short paper、Demo paper、Technical Brief、Summary以及作为伴随会议的Workshop。
（4）博士生发表的学术成果必须是我校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且导师署名。
（5）普通中文核心期刊限2篇及以内。
（6）发明专利第一专利授权人必须是我校，并且学生为第一发明人或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生为第二发明人，发明专利授权限2项及以内。
（7）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宣读或张贴并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二、本规定自202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2021级之前的博士生可参照执行。本文件未尽事宜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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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458056][bookmark: _Toc83196475]（9）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各专业所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
一、化学专业
（一）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
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4年内（含4年）申请博士学位者：
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4.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注：在本校期刊Petroleum Science发表学术论文等同于在JCR2区发表学术论文。
2.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4年至5年内（含5年）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3.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JCR期刊分区表4区（含）以上期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年以后申请博士学位者：
在SCI收录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1.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年内（含5年）申请博士学位者：
在JCR期刊分区表2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4.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注：在本校期刊Petroleum Science发表学术论文等同于在JCR2区发表学术论文。
2.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5至6年（含6年）申请博士学位者：
（1）在JCR期刊分区表3区（含）以上期刊或者影响因子大于4.0（含）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JCR期刊分区表4区（含）以上期刊至少发表2篇学术论文，另外在中国大陆SCI收录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3.自取得博士生入学资格起6年以后申请博士学位者：
在SCI收录的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另外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三)其它说明
1. 本规定中的JCR期刊分区执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2．本规定从2019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19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经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对学术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与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密切相关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做出如下规定：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包括SCI、EI收录以及中文核心）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博士学位（若以下所选条件中已包含中国大陆主办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则视为已经满足基础条件）：
（1）取得A类创新性学术成果1项；
（2）取得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2项；
（3）取得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1项和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2项；
（4）取得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4项。
（5）为鼓励博士生潜心从事基础性和原创性研究工作，支持导师通过安排多届博士生在某个前沿领域长期攻关力争取得突破性、颠覆性科研成果。若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尚未达到上述显性的学术成果条件，但是在该领域取得了导师和同行认可的阶段性高水平学术成果，且博士学位论文水平高，则在答辩之前必须外送5名专家盲审，盲审结果符合答辩要求的前提下，再经5名国内同行专家（正高职称、博导、在职）推荐，由导师和博士生提出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也可以申请博士学位。
A类创新性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1）在中科院JCR第一大区或第二大区TOP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和重点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指导目录见表1）；
表1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和重点期刊指导目录
	类别
	刊名
	主办单位
	主管单位

	领
军
期
刊
	工程
Engineering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中国工程院

	
	国家科学评论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科学通报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纳米研究
Nano Research
	清华大学
	教育部

	
	石油科学
Petroleum Science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教育部

	重
点
期
刊
	材料科学技术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Technology
	中国金属学会
	中国科协

	
	催化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部

	
	能源化学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3）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或省部级一等奖（有证书）；
4）授权发明专利获得实施许可、转让或转化应用（提供实施许可/转让合同或专利技术应用证明，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5）经省级以上科技部门组织鉴定，取得国内领先以上水平的科技成果（提供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在署名学生中排名第1）。
B类创新性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1）在中科院JCR第二大区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
2）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和高起点新刊发表学术论文（指导目录见表2）；
表2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和高起点新刊指导目录
	类别
	刊名
	主办单位
	主管单位

	梯
队
期
刊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吉林大学
	教育部

	
	高分子科学
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化工进展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化工学报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化学学报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

	
	环境科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绿色能源与环境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科学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中国工程院

	
	中国化学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化学工程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化学快报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协

	
	中国科学：材料科学
Science China (Materials)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化学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刊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高起点新刊
	绿色化学工程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碳能源
	温州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3）获得省部级二等奖（有证书）；
4）获得国际授权发明专利（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C类创新性学术成果包括：
1）在SCI检索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在EI检索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有证书）；
5）获得授权中国发明专利（在学生发明人中排名第1）。
其它说明
1.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081700）和自主设置能源环境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0817J4）。
2. 本文件中的JCR期刊分区执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3. 中国大陆主办的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目录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4. 博士生所发表学术论文取在学期间最高分区。
5. 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0级及以前博士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76458057][bookmark: _Toc83196476]6. 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10）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能源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
1.在A类或B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
2.在C类、D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合计2篇；
3.在核心期刊或国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至少发表3篇学术论文,其中至少1篇论文被SCI或SSCI收录。
其中：如发表的学术论文为非中文学术论文，应同时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收录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
二、本规定经经济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经2021年第12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年之前入校博士生可参照执行。
三、本规定由经济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录：各类别期刊目录
A类：Nature 正刊/子刊；Science 正刊/子刊； PNAS； UT/DALLAS，ABS 4星及以上；FMSA；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B类：ABS 3星；FMSB（国际）；FMST1（中文）；中科院分区 SCI 1 区； SSCI JCR 排名前 10%；教育部A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A刊；
C类：ABS 2星；FMSC（国际）；FMST2（中文）；中科院分区 SCI 2 区期刊，SSCI期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B刊；
D类：ABS 1星；FMSD（国际）；中科院分区 SCI 3区期刊， CSSCI（不含扩展版和增刊）；
相关期刊排名或分区按照论文公开发表当年的排名或分区认定。

附表1：教育部A类期刊目录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国内期刊
	国际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期刊号
	序号
	期刊名称
	国别
	期刊号

	1
	管理科学学报
	1007-9807
	1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USA
	0001-4273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000-6788
	2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USA
	0363-7425

	
	
	
	3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USA
	0001-8392

	3
	管理世界
	1002-5502
	4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USA
	1047-7047

	4
	中国软科学
	1002-9753
	5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NETHERLANDS
	0165-4101

	5
	中国管理科学
	1003-207X
	6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USA
	0021-8456

	6
	系统工程学报
	1000-5781
	7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USA
	0093-5301

	7
	会计研究
	1003-2886
	8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SWITZERLAND
	0304-405X

	8
	管理评论
	1003-1952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ENGLAND
	0047-2506

	9
	管理工程学报
	1004-6062
	10
	JOURNAL OF MARKETING
	USA
	0022-2429

	10
	南开管理评论
	1008-3448
	11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USA
	0022-2437

	11
	科研管理
	1000-2995
	12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NETHERLANDS
	0272-6963

	12
	公共管理学报
	1672-6162
	13
	MANAGEMENT SCIENCE
	USA
	0025-1909

	13
	管理科学
	1672-0334
	14
	MARKETING SCIENCE
	USA
	0732-2399

	14
	科学学研究
	1003-2053
	15
	MIS QUARTERLY
	USA
	0276-7783

	15
	农业经济问题
	1000-6389
	16
	OPERATIONS RESEARCH
	USA
	0030-364X

	
	
	
	17
	ORGNIZATION SCIENCE
	USA
	1047-7039

	
	
	
	18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USA
	1059-1478

	
	
	
	19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USA
	0143-2095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国内期刊
	国际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期刊号
	序号
	期刊名称
	国别
	期刊号

	1
	经济研究
	0577-9154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USA
	0002-8282

	2
	中国社会科学
	1002-4921
	2
	ECONOMETRICA
	ENGLAND
	0012-9682

	3
	世界经济
	1002-9621
	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SA
	0022-3808

	4
	经济学（季刊）
	2095-1086
	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USA
	0033-5533

	5
	中国工业经济
	1006-480X
	5
	JOURNAL OF FINANCE
	USA
	0022-1082

	6
	金融研究
	1002-7246
	6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ENGLAND
	0034-6527

	7
	财贸经济
	1002-8102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SA
	0022-1996

	8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000-3894
	8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USA
	0304-4076

	
	
	
	9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USA
	0047-2727

	
	
	
	10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USA
	0304-3932

	
	
	
	11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USA
	0734-306X

	
	
	
	12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USA
	0034-6535



附表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表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序号
	期刊名称
	类别

	1
	管理科学学报
	A
	16
	公共管理学报
	A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A
	17
	管理科学
	A

	3
	管理世界
	A
	18
	预测
	A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A
	19
	运筹与管理
	A

	5
	中国软科学
	A
	20
	科学学研究
	A

	6
	金融研究
	A
	21
	中国工业经济
	A

	7
	中国管理科学
	A
	22
	农业经济问题
	A

	8
	系统工程学报
	A
	23
	管理学报
	B

	9
	会计研究
	A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B

	10
	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A
	25
	系统工程
	B

	11
	管理评论
	A
	26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B

	12
	管理工程学报
	A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B

	13
	南开管理评论
	A
	2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B

	14
	科研管理
	A
	29
	数理统计与管理
	B

	15
	情报学报
	A
	30
	中国农业经济
	B



123
[bookmark: _Toc76458058][bookmark: _Toc83196477]（11）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学术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
（一）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新华文摘》上全文转载1篇学术论文，或在其它C刊A类期刊发表论文1篇。
（二）在当时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
（三）独立发表的咨政报告等被省部级及以上政府采纳。
二、其他成果的认定
（一）在正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观点摘登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的，相当于在CSSC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
（二）在当时公布的SCI、SSCI、EI、A&HCI、CSCD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与学科专业相关的论文，相当于在CSSC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
（三）以主要作者（导师和博士生排前两名）出版的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专著，相当于在CSSC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仅限1篇可以由学术专著替代）。
（四）取得的学术成果，被评为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前六位）、二等奖（前三位），相当于在CSSC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
（五）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上的论文，相当于在CSSC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仅限1篇可以由报纸上的理论文章替代）。
（六）获得由政府部门授予的省部级（含省部级）学术奖励或荣誉称号，最多可抵1篇CSSCI论文。
三、本规定从202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2021级以前学位论文未按期答辩的博士生可以参照执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430
[bookmark: _Toc76458059][bookmark: _Toc83196478]（12）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
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基本要求
一、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满足以下各专业对应学院所列条件之一，可申请博士学位。

	序号
	学科
	对应学院

	1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学院

	2
	地球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院

	3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石工学院

	4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学院



二、其它说明
1. 本规定经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经2021年第12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级博士生开始执行，2021年之前入校博士生可参照执行。
2. 其他未尽事宜，由非常规油气科学技术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5）《研究生境内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文件
中石大京研〔2021〕8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
《研究生境内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2020年第28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现将《研究生境内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21年1月6日

研究生境内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促进我校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交流与合作，规范我校研究生境内外交流课程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等研究生在境内外交流所修读的课程。
第三条 修读境内外课程的研究生应根据对方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本人修读专业的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学习计划，经导师同意，学院（研究院，下称学院）和研究生院备案，课程成绩及学分方可列入认定范围。
第四条 研究生在境内外修读课程与我校课程一致或主体内容相近的，可申请学分转换。其它类型课程可申请加入研究生课程成绩单，但不计入修读总学分和绩点。如需认定计入总学分和绩点，学生本人应提交申请，经导师、学院分管研究生教育院长同意后，提交学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审定。
第五条 课程学分按16授课学时计1学分认定，授课学时指课堂上课所用学时。
第六条 已在我校选课或获得学分的课程不再进行学分转换，境内外交流修读的低学分课程不能替换我校培养方案中高学分课程。
第七条 除校际联合培养协议规定外，对研究生在境内外交流所修读（在线）课程，申请认定与学分转换的总学分，原则上不超过研究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最低总学分的40%。研究生应修的公共基础课、实践环节中的讲座必须在我校完成。
第八条 研究生在境内外修读课程获得的成绩，如记载标准与学校一致，按成绩认定分数直接录入；若成绩记载标准不一致，则按照学校标准转换成百分制录入。
第九条 研究生应于返校后或获得境内外交流修读课程学分当学期提出课程认定申请，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学分转换需一次办理完成。
第十条 申请成绩认定及学分转换的研究生，需提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境内外交流修读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表》，并提供课程开设单位出具的正式成绩单、课程大纲、课时安排、成绩标准等相关材料，经导师、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负责人同意、学院审批，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一条 修读课程产生的学费等费用，由学生自行承担。
第十二条 研究生可以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在线课程学分具体认定办法及工作流程按照各学院制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6）各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序号
	学生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
	全日制学术博士（本硕博连读）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3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4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5
	
	080200
	机械工程

	6
	
	070800
	地球物理学

	7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测井物探方向）

	8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油气储运工程方向）

	9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海洋油气工程方向）

	10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1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12
	
	070300
	化学

	13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4
	
	1201J3
	能源经济管理交叉学科

	15
	
	0708J1
	油气人工智能

	16
	全日制学术硕士（本硕连读）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17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19
	全日制学术博士（直攻博）
	070900
	地质学

	20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1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22
	
	080200
	机械工程

	23
	
	070800
	地球物理学

	24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25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6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7
	
	070300
	化学

	28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30
	全日制学术博士
	070900
	地质学

	31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32
	
	080100
	力学

	33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34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35
	
	0817J4
	能源环境科学与工程

	36
	
	080200
	机械工程

	37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8
	
	070800
	地球物理学

	39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40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41
	
	0805J5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42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43
	
	0811J2
	先进科学与工程计算

	44
	
	070300
	化学

	45
	
	0801J7
	应用数学与能源数据科学

	46
	
	0805J8
	能源物理科学与技术

	47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48
	
	1201J3
	能源经济管理

	49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50
	
	0708J1
	油气人工智能

	51
	全日制学术硕士
	070900
	地质学

	52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53
	
	080100
	力学

	54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55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56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57
	
	080200
	机械工程

	58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59
	
	070800
	地球物理学

	60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61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62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63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64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
	
	070300
	化学

	66
	
	070100
	数学

	67
	
	070200
	物理学

	68
	
	120201
	会计学

	69
	
	120202
	企业管理

	70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71
	
	020204
	金融学

	72
	
	020205
	产业经济学

	73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74
	
	030200
	政治学

	75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76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政专项计划）

	77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78
	来华留学生
	020204
	金融学

	79
	
	020205
	产业经济学

	80
	
	070300
	化学

	81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82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83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84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85
	国际班-全日制学术硕士
	020204
	金融学

	86
	
	020205
	产业经济学

	87
	
	070800
	地球物理学

	88
	
	070900
	地质学

	89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90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91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92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93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94
	全日制专业博士（普通或硕博连读）
	085700
	资源与环境

	95
	
	058500
	能源动力

	96
	全日制专业硕士
	085700
	资源与环境

	97
	
	085600
	材料与化工

	98
	
	085500
	机械

	99
	
	085400
	电子信息

	100
	
	025200
	应用统计

	101
	
	025100
	金融

	102
	
	125100
	工商管理（MBA）

	103
	
	125300
	会计

	104
	
	055100
	翻译

	105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106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085700
	资源与环境

	107
	
	125601
	工程管理

	108
	
	125100
	工商管理

	109
	
	125300
	会计



